赤 峰 学 院 文 件
赤院院字〔2018〕212号
赤峰学院科研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6〕304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015〕1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列支间接经费的纵向科研项目。
第三条  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为项目计划任务书或合同书中约定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等。
第四条  绩效及计提。绩效是指承担课题任务单位为调动科研工作积极性、鼓励研究人员按时高质量完成科研任务，根据考核情况分配给研究人员的经费，属于间接经费的一部分。学校将间接经费超出项目总资金5%的部分计提为绩效。
第五条  科研项目绩效考核分为良好及以上、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以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结题认定的等级为标准，认定为良好及以上、合格的分别对应项目绩效考核的相应等级，批准结题但未认定等级的一律视为合格。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视为不合格：
1.未按时结题。
2.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包括计划任务书(合同书)、预算书、年度进展报告、中期总结报告、验收材料等。
3.未按要求报批，对项目负责人、参加人员、经费预算、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等进行调整。
4.经费使用存在违规违法行为。
5.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6.其他原因被撤项或终止。
第六条  绩效发放标准。考核为良好及以上的项目，学校足额发放绩效；考核为合格的项目，学校发放90%的绩效；考核为不合格的项目，不予发放绩效。
第七条  绩效发放时间。项目结题后，学校根据项目完成情况每年组织一次绩效考核，并及时将绩效发放给课题组。
第八条  本办法由科技与学科规划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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